关于2017年清明节放假安排的通知
各学院、机关各部（处、室）、各直属单位：
根据《国务院办公厅关于2017年部分节假日安排的通知》（国办发明电〔2016〕17号）精神，现将我校2017年清明节放假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一、放假时间
4月2日至4月4日放假调休，共3天。

4月1日（星期六）补上4月3日（星期一）的课，4月3日补休。
二、有关要求
1.为保证正常的教学秩序，教务处、各教学单位要根据放假调休时间做好教学工作安排，并通知到任课教师和学生。

2.放假前，各单位要进一步加强师生员工安全教育，组织开展一次安全检查，特别是要加强对重点部位的检查，落实各项安全措施，确保校园安全稳定。

3.放假期间，除处级干部和辅导员24小时校部值班外，各二级学院要安排专人值班，各部门根据工作需要自行安排。各单位负责人务必保持通讯畅通，做好信息报送和突发事件处置工作。

4.节假日期间，各单位要认真贯彻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，切实加强党风廉政建设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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